
合肥工业大学进口科教用品免税申请表

申请单位

设备名称 生产厂家

规格型号 数 量

资金来源 金 额

项目负责人 联系电话

项目名称

放置地点

工作原理

主要用途

注意事项：

1. 风险提示：项目外币结算的汇率波动风险由项目（经费）负责人承担；预付货款

的资金损失风险由项目（经费）负责人承担。

2. 费用承担：项目（经费）负责人承担进口过程中所需的货款、进口关税和进口环

节增值税、消费税（海关不予免税产品）、外贸公司代理手续费、需专业公司和人员

实施的仪器设备拆卸就位费等。

3. 免税范围：海关免税范围可以可咨询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。能否免税的解释权和

审批权在海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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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肥工业大学免税科教用品使用承诺书

1、免税进口仪器设备不以盈利为目的，在合理数量范围内进口国内不能生产的科学

研究和教学用品，直接用于教学和科研，不得挪作他用。

2、免税进口仪器设备产权归属合肥工业大学，应按学校规定在国有资产管理处办理

固定资产登记入账手续。

3、免税进口仪器设备来源必须合法，用户只能与合法的仪器设备供货商签订技术协

议书，免税手续办理后，严禁用其他来源的仪器设备替换免税进口的仪器设备。

4、免税进口仪器设备到货后必须由用户、供应商或生产厂商的安装调试技术人员共

同开箱。如发现有质量问题、规格型号不符、配置不全或者不符合约定等情况时，

项目单位应与供应商签署书面备忘，所有沟通以书面或邮件形式进行，妥善保

管所有记录，项目单位不得私自处理。若出现供应商不配合或其他争议时，项目

单位应及时报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邮箱（zbb@hfut.edu.cn）。

5、海关监管期内（自海关放行之日起 3年），不得擅自变更设备使用地点，不得擅

自抵押、转让、移作他用或进行其他处置。如发生地点在校内变动的情况，须在变

动前三日内将变化情况报招标与采购管理中心邮箱（zbb@hfut.edu.cn）备案。

6、违反海关免税进口和监管的规定，若构成走私犯罪的，海关将依法追究其刑事责

任；尚不构成犯罪的，按走私行为或者违反海关监管规定的行为论处。

以上申请表内容填写真实，采购预算经费和仪器设备放置（安装）地点均已落

实，在学校范围内。使用承诺书已阅知，保证严格按上述规定执行，接受学校检查

和海关稽查。若违反上述承诺和海关规定，愿意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

 项目负责人（承诺人）：

设备型号、名称：

申请单位负责人：
申请单位（签章）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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